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
资金发放情况公告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让党的惠民惠农政策有效落实，确保每一分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都用到群众身上，现对我县2020年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发放情况公告如下：
一、补贴政策及标准
从2011年起，国家在内蒙古等主要草原牧区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奖励机制，促进草原生态保护和牧民增收，禁牧补助的对象是禁牧区域内承包草原并实施禁牧的牧民；草畜平衡奖励的对象是草畜平衡区域内承包草原并履行草畜平衡义务的牧民。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共三项，一是草原禁牧每亩补助6元，二是草畜平衡（不超核定养殖数量）每亩奖励2.5元，三是水源涵养地每亩补助50元。
二、补贴范围及金额
2020年全县享受补贴共计8个乡（镇）、20071人、5574户，发放补贴资金6172.241816万元。其中：大石头乡补贴6261人、1804户、2643.465559万元；博斯坦乡补贴3175人、863户、540.51576万元；白杨河乡补贴1083人、304户、120.665127万元；乌孜别克乡补贴2823人、829户、825.41127万元；雀仁乡补贴3050人、844户、802.551155万元；东城镇补贴2369人、552户、706.40764元；新户镇补贴519人、141户、427.1281万元；照壁山乡补贴791人、237户、106.09721万元。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实行按年发放的方式，由县财政局根据县自然资源局提供的经过终审确认的草原面积、乡（镇）人民政府提供的补贴清册，通过农业银行、农商银行，以“一卡（折）通”方式5月15日前发放到补贴对象银行卡。
三、监督服务
群众如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助资金发放工作有意见建议的，可拨打以下电话：
1.木垒县自然资源局
主要负责人： 李 树 军         联系电话：4822010 
经  办  人： 那斯甫俭         联系电话：8229230 
2.木垒县农业农村局
主要负责人： 殷向东           联系电话：4831935 
经  办  人： 夏衣马尔旦       联系电话：4831931 
3.木垒县财政局
主要负责人： 罗云艳     联系电话： 4822294
经  办  人： 姜  薇         联系电话：4823990

4.木垒县农商银行
[bookmark: _GoBack]主要负责人：阴少涛      联系电话：13999547692
经  办  人：杨智慧        联系电话：18095903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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